
 

 

實驗動物之來源與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 

總說明 

依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得依動物之種類，訂定實驗動物之來源、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

為落實各機構實驗動物合法取得，期藉由訂定實驗動物來源管理規範，

供各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及供應動物機構遵守，以維護動物福利及兼顧管

理品質，爰訂定「實驗動物之來源與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計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及適用範圍。（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 實驗動物之來源。（第三條） 

三、 實驗動物之來源限制及例外規定。（第四條） 

四、 國內動物供應機構申請核可與展延應檢具文件、中央主管機關核可

之條件、有效期限及廢止核可之情形。（第五條） 

五、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六條） 



 

 

實驗動物之來源與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適用本辦法之實驗動物種類為小

鼠、大鼠、倉鼠、天竺鼠、沙鼠、尼

羅河鼠、斑馬魚、兔、豬、牛、羊、

馬、鹿、雞、鴨、鵝。 

明定國內常見實驗動物約百分之九十五

之種類為本辦法適用範圍。 

第三條  依法設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或小組（以下簡稱照護委員會或

小組）之動物科學應用機構（以下簡

稱應用機構），其照護委員會或小組

應監督該機構之實驗動物來源，並以

下列來源為限： 

一、 國內來源之動物供應機構：應取

得國際實驗動物管理評鑑及認證

協會（以下簡稱AAALAC）認可，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 

二、 國外來源之動物供應機構：應符

合輸出國動物供應規定。 

三、 應用機構自行繁殖應用。 

四、 學術交流取得：應經雙方應用機

構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核可

。 

五、 兔：除由前四款來源之一取得外

，並得由其他應用機構取得，並

應經該機構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

審議核可。 

六、 豬、牛、羊、馬、鹿、雞、鴨、

鵝：除由第一款至第四款來源之

一取得外，並得由領有畜牧場登

記證書之畜牧場取得。 

一、為明定第二條適用實驗動物種類之

供應來源，爰訂定本條規定。 

二、為規範實驗用小鼠、大鼠、倉鼠、

天竺鼠、沙鼠、尼羅河鼠、斑馬魚

之來源，爰訂定第一款至第四款規

定。考量實驗用兔及豬、牛、羊、

馬、鹿、雞、鴨、鵝之供應來源與

第一款至第四款來源之樣態不盡相

同，如僅限由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供

應來源取得，恐不符實務供應需

求，爰另為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 

第四條  實驗動物之來源不得為野外捕

捉。但經應用機構之照護委員會或小

組審議核可者，不在此限。 

實驗動物之來源限制及例外規定。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款國內來源之動物供

應機構，應檢具申請書，並檢附取得

AAALAC 認可之有效證明文件影本，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可。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違反本法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予以核可；核可之

有效期限，為申請機構取得 AAALAC

認可之有效期限。 

一、第一項規範第三條第一款國內來源

之動物供應機構申請核可之應檢具

文件。 

二、為確保動物供應機構無違反本法規

定，以維護動物福利，明定中央主

管機關審查條件，並規範核可之有

效期限，爰訂定第二項。 



 

 

前項核可之有效期限屆滿前，申

請機構應檢具取得 AAALAC 續評認可之

有效證明文件影本，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展延。 

國內來源之動物供應機構經核可

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 經AAALAC取消認可，應廢止其核

可。 

二、 有違反本法規定，經處罰確定之

情形，得廢止核可。 

三、AAALAC認可之有效期限為三年，故

規範第一項申請機構應申請展延核

可之期限及應檢具文件，爰訂定第

三項。 

四、為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或得)廢止

國內來源動物供應機構核可之情

形，爰訂定第四項。 

第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六

月一日施行。 

一、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二、基於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涉及國內

來源之動物供應機構應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可及生產動物予應用機

構，供應機構依動物種類約需三個

月作業時間，爰明定本辦法自一百

十五年六月一日施行。 

 



其他事項說明 

訂定「實驗動物之來源與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 

一、機關聯絡人資訊： 

（一）承辦單位：農業部（動物保護司）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三）聯絡人：蘇技正 

（四）電話：（02）2312-4640 

（五）傳真：（02）2383-2605 

（六）電子郵件：suihsin@moa.gov.tw 

二、補充資訊： 

(一)草案預告後所做重大修正之內容及其原因： 

依預告期間利害關係者及民眾意見，修正本辦法第2條，將我國常見之

實驗動物「羊」增列為適用本辦法之實驗動物種類。 

(二)就草案預告時各方所提實質評論之回應說明： 

1. 依預告期間各方所提增列我國常見之實驗動物種類，本辦法第2條已

將我國常見之實驗動物約95%種類納為適用對象。 

2. 本辦法第3條及第4條所定實驗動物之供應來源、來源限制及例外規

定，係參考美、歐相關規範及我國管理需求而訂定。 

(三)主要替代方案及支持所擇方案的理由： 

無。 

 

(四)本次發布法規與參據之關鍵實證資料和其他資訊間之關聯性說明： 

本辦法係依據動物保護法第15條第2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動物之

種類，訂定實驗動物之來源、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授權訂定，為落

實各機構實驗動物合法取得，期藉由訂定實驗動物來源管理規範，供各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及動物供應機構遵守。本部業於114年8月15日邀集利

害關係人召開「研商實驗動物之來源、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草案會議」，

取得與會單位對訂定本辦法共識。藉由強化實驗動物來源之管理，對動

物科學應用機構維護動物福利及兼顧管理品質，有正面助益。 

 


